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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收粉丝“应援礼”是否算受贿？

部分网友质疑，电视台（卫视）属于事业单位，主持人

收礼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

对此，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朱俊认为，受贿罪

分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广播电

视台在我国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的部分领导职务属于国

家工作人员；一般职工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主持人一般

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而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

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朱俊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客观上需要有主

动索取财物或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谋取利益方

面，本次事件中，具体到主持人身上，就是为送礼粉丝的偶

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怎么算照顾、是否有违公平，目前

很难确定。而且，要证明主持人为偶像提供更多的机会，

是因为收取粉丝贵重的礼物，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取

证。此外，从目前媒体的曝光信息中看，主持人接收这些

礼物并没有主观故意。

基于上述观点，朱俊认为，该事件中，主持人收取礼物

的情况，一般来说不构成受贿罪。

粉丝为了偶像送礼算不算行贿？

此次事件中，粉丝集资应援的行为，又算不算得上行

贿呢？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文忠表示，刑法第一百六

十四条和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无论是给予国家工作人员

以财物，还是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

财物，都要求行为人主观目的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才

构成行贿罪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因此，粉丝赠送

礼物是否构罪，本质上要看行贿人是不是为了谋取不正当

的利益。

粉丝如果出于对偶像或主持人的喜爱赠送礼物，不附

带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条件，即并非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送礼，通常不会构成行贿罪。假设粉丝为了给偶像争取更

多的出镜机会，或要求主持人特别关照，以对方职务之便

作为条件赠送礼物，则可能构成行贿罪，不过对于所谓的

“不正当的利益”，在该事件中亦很难界定。

父母能否要回
未成年人送出的“应援礼”？

在此次事件中，还有一个法律问题值得讨论。

从网上的信息来看，这些“应援礼”大部分是以偶像

粉丝后援会的名义送的，其成员有相当一部分为未成

年人。

“这些粉丝送给主持人的礼物，其实是家长出的钱，而

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孩子将钱花在了这些地方。”浙江嘉瑞

成（乐清）事务所律师杨涛表示，这里还存在家长知情后能

否要回“应援礼”的争议。

根据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

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在我看来，父母是有权要回未成年人应援支出的花

费的。”杨律师说，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实施金额过高的购

买行为，需要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如果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或不予追认，则该行为无效。

违规有偿补课“花样百出”

长春市教育局近期通报了7名有偿补课的在职教

师，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包括吉林大学附属中

学、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教师。这些教师均

在校外培训机构上课，被查处后受到警告、记过、降级、

扣薪等处罚。

长春市教育局副局长董妍介绍，近期教育局成立

了治理工作专班，排查全市有偿补课行为，对重点区

域、学校、对象进行全天候督查。

“死看死守半个多月，查空了一半的辅导班。”专班

负责人周立刚介绍，在长春火炬大厦、瀚森综合大厦、

汇华大厦、梅隆大厦等重点区域进行了集中检查。

工作专班在调查一家培训机构时，遭遇多名家长

拦门。执法人员进入班级后，发现上课的女教师对黑

板上的知识并不了解，而在教室最后一排，坐着一名自

称“旁听家长”的人。在要求对其拍照取证时，该“家

长”几次试图逃跑。反复询问后发现，他是长春市某附

属学校教师，在高二模拟考试前，“走穴”讲课，一节课

2000元。

被查出后，该教师受到行政记过、三年内不得晋升

职称、取消年终奖、调离班主任岗位等处罚。

不少补课地点深藏民居，取证困难。记者跟随工

作人员暗访地下补课班来到长春明珠小区时发现，补

课机构都不挂招牌，卷帘门低垂，摄像头密布。学生进

入后大门紧闭，工作人员一再敲门也无人应答。执法

人员要长时间蹲守，或者假扮成家长才能进入相关

区域。

家长谎称“无偿补课”也是专班在检查中遭遇的新

难题。让检查人员无奈的是，一些家长非但不配合检

查，还谎称教师补课是无偿行为，也不配合提供收费证

据，学生对此也是三缄其口，取证难度较大。

有的教师一小时收费超过2500元

记者调查发现，有偿补课的背后，一方面是家长

“望子成龙”的迫切需求，一些培训机构针对家长心理

进行“名师炒作”；另一方面，校外补课收入高于在校薪

酬，一些教师顶风而上。

在长春市一所重点高中，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个理

科班，其中四分之一的学生在校外补课。

长春市发布的2019年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结

果年度报告显示，高二阶段有五成以上的学生每周参

加1至5个课外班。

一位高中物理教师认为，学生到外面补课有很多

原因，并不完全是由于老师课内不讲。有一部分确实

是因为课上没听懂，需要课后补；有一部分学生是觉得

课上“吃不饱”，也去课外补。“班上不管成绩好的还是

成绩差的，几乎都在外边上培训班”。

据了解，在长春等地的“补课市场”上，一对一辅导

高中生，非在职教师一般为每小时200元，在职教师可

以达到每小时700元至1000元。

一位长期组织在校教师补课的家长给记者算了笔

账：组织一个补课班，初中教师一小时收入约有1500

元，高中教师有的超过2500元。每逢寒暑假，许多学

生每天的课程多达6节，有的教师一个假期收入10万

元到20万元，“够买一台轿车了”。

尽管价高，但一些家长还是主动组织在校教师补

课。这位家长道出了普遍心态：“找任课老师补课，一

方面他们了解学生情况，能够更紧密结合课程；另一方

面也相当于变相给老师红包，让老师在学校能对孩子

多些关照。”

有业内人士认为，严禁在校教师有偿补课却遭遇

顶风而上，是部分教师错误师德观念的体现，一些违规

补课的教师认为，“义务教育辛辛苦苦，校外补课发财

致富”“校外补课也是劳动所得、凭知识赚钱”“补课被

抓是倒霉，不去补课是无能”……

专家建议“双管齐下”

在近期专项治理中，长春市教育局规范了校外培

训机构的办学行为，严禁其聘用在职教师，一经查出一

律吊销办学许可证，并公布了一批培训机构“白名单”。

教育专家建议，为防止有偿补课现象回潮，教育主

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的规范力

度，推进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林丹认为，“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教育主管部门应研究建立师德修养评

价标准，创新和完善师德培养长效机制，建立教师职

前、入职、职内的师德教育一体化体系，帮助教师树立

正确的职业观念。

长春二实验中学校长李国荣说，学校既要与教师

签署“师德承诺书”，发现教师有偿补课的苗头及时纠

正，也要监督教师的教学质量，经常听课评课，加强教

学测评，发现教师有课上不讲的情况及时谈话，并把教

师的绩效工资向教学一线倾斜，激励教师的教学热情。

“扭转家长错误的补课观念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董妍认为，学生补课前应该先给家长“补课”，让家长改

变盲从心态，培养正确的教育观。

综艺主持人收粉丝“应援礼”引争议

这事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们找律师聊了聊
本报记者 许金妮 见习记者 杨思思

这两天，国内某知名卫视一档综艺节目的主持人集体“翻车”。事情的起因，是该节目的一位知名主持

人，在节目花絮中，谈及明星应援团送的礼物，调侃艺人粉丝送的应援礼物上的不干胶太牢撕不掉，只能自

己用。这位主持人在节目中表示，自己已经有20多个保温杯、50多支笔。之后，这位主持人又举了个某

明星的粉丝送按摩椅的例子，并表示“太好用了”，故而搬到了电视台的化妆间，大家一起用。

这段节目立即在网络上持续发酵。随后有网友曝出更多类似情况，比如，为让自己的偶像在上节目时

得到主持人的“照顾”，一些粉丝团体会为主持人准备“应援礼物”。这些礼物小到下午茶、盒饭，大到爱马

仕、LV、香奈儿等奢侈品，甚至还有金条……

目前，网友们除了对这一现象所涉及的“饭圈文化”展开讨论外，也有人质疑主持人收礼、粉丝送礼等

行为是否触犯法律。

昨天，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法律界人士。

有的补一假期课“够买一台轿车了”

教师有偿补课该咋治理？
新华社 李双溪

近期，长春市教育局通报多起在校教师有偿补课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一再禁止在校教师有偿补课，但部分培训机构和在校教师仍

顶风而上，有的教师补一假期课的违规收入“够买一台轿车了”。


